
 
 1 

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第二十五條、第二十六條之一、第

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8 年 4 月 3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34141 號  

第二十五條  各機關初任簡任、薦任、委任官等公務人員，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

後，呈請總統任命。 

第二十六條之一  各機關首長於下列期間，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： 

一、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離職日止。 

二、自免職或調職令發布日起至離職日止。 

三、民選首長，自次屆同一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

名單公告之日止。但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者，至離

職日止。 

四、民意機關首長，自次屆同一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

日起至其首長當選人宣誓就職止。 

五、參加公職選舉者，自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離職日止

。但未當選者，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。 

六、憲法或法規未定有任期之中央各級機關政務首長，於總統競

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，自次屆該項選舉當選人名單

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宣誓就職止。地方政府所屬機關政務首長

及其同層級機關首長，於民選首長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

連任時，亦同。 

七、民選首長及民意機關首長受罷免者，自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

起至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止。 

八、自辭職書提出、停職令發布或受免除職務、撤職、休職懲戒

處分判決確定之日起至離職日止。 

九、其他定有任期者，自任期屆滿之日前一個月起至離職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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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連任者，至確定連任之日止。 

駐外人員之任用或遷調，必要時，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。 

考試及格人員分發任用，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 

第一項規定期間內，機關出缺之職務，得依規定由現職人員代理

。 

第二十八條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： 

一、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 

二、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三、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，曾犯內亂罪、外患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

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四、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五、犯前二款以外之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行或執

行未畢。但受緩刑宣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六、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。 

七、依法停止任用。 

八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 

九、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，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。但具有其

他考試及格資格者，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。 

十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公務人員於任用後，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情事之一者，應予免職；

有第十款情事者，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。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前

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撤銷任用。 

前項撤銷任用人員，其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，不失其效力；業已依規

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，不予追還。但經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

者，應予追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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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條  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（以下簡稱蒙藏任用條例）廢止後，原依法銓

敘審定以蒙藏邊區人員任用之現職人員，得適用原蒙藏任用條例繼續任用

至退休或離職時為止。但以調任中央各機關為限。 


